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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皋市农业农村局

如 皋 市 财 政 局
皋农发〔2025〕52 号

关于下达 2025 年省级财政衔接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计划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农业工作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，各镇（区）

财政办（局）：

根据《关于下达 2025 年度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苏财农〔2025〕30 号）要求，结

合我市实际及项目入库情况，现将 2025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

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计划分配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资金来源

本次分配资金为苏财农〔2025〕30 号文件下达的省级财

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，资金总额为 3658 万元，其

中：农村厕所革命补助资金 855 万元、黄茅革命老区建设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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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资金1300万元、重点县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040

万元、革命老区相对薄弱乡镇发展补助资金 440 万元、脱贫

人口小额信贷补助资金 23 万元。

二、资金用途

本次下达的 2025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主要用于支持推进农村厕所革命、黄茅革命老区建设补助、

富民强村建设项目、革命老区相对薄弱乡镇发展补助、脱贫

人口小额信贷贴息补助等方面。衔接资金优先支持联农带农

富农产业发展，直接用于产业的比重应不低于 60%；培育壮

大农业特色产业，支持农业品种培优、品质提升、品牌打造，

推进一、二、三产业融合，丰富乡村产业业态，拓宽农民就

业途径；推动产销对接和消费帮促，解决农产品“卖难”问

题；支持必要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。

三、资金分配

农村厕所革命补助资金 855 万元，根据《关于印发〈2025

年南通市农村户厕改造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通农发〔2025〕

31 号）精神，统筹用于补助农村户厕改造和分散农户生活污

水治理项目。

黄茅革命老区发展补助资金 1300 万元，其中 650 万元

用于磨头镇丁冒村农产品供应链项目，磨头镇为该项目的实

施主体；650 万元用于石庄镇海圩村生态智慧养殖园区项目

（二期)，石庄镇为该项目的实施主体。

重点县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040 万元，其中

520 万元用于如皋市长江镇富民强村建设项目，长江镇为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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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的实施主体；520 万元用于如皋市丁堰镇富民强村建设

项目，丁堰镇为该项目的实施主体。

革命老区相对薄弱乡镇发展补助资金 440 万元，用于江

安镇六团村蓝莓园温室大棚建设项目，江安镇为该项目的实

施主体。

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补助资金 23 万元，用于我市黄茅革

命老区原建档立卡农户、“十四五”时期认定的低收入农户

以及边缘易致贫户等因开展生产经营申请使用贷款的利息

补助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相关镇接通知后抓紧组织编制实施方案，于5月30日前将

项目实施方案（见附件）及相关资料一式三份报市农业农村

局B709室（联系电话87199972）。各镇（区、街道）要进一

步强化对乡村振兴工作的主体责任，将乡村振兴放在优先位

置，要持续增强户厕改造责任意识，确保工程量质并举，资

金使用规范高效；要持续加大帮促力度，组织实施好富民强

村帮促行动，项目实施主体要科学设置绩效目标，强化绩效

管理，加快项目建设，确保年底前项目实施结束，省级衔接

资金年底前支出进度达100%。

附件：

1.如皋市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

施方案（样式）

2.2025 年如皋市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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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如皋市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项目

实

施

方

案

项 目 名 称 ：

实施单位（签章）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负 责 人 职 务：

项目所在村（盖章）：

填 报 日 期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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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包括项目区域、基础条件、优势特色、项目实施的

必要性和可行性等。

二、实施内容

明确项目建设的具体任务，包括建设内容、建设规

模等。

三、资金计划

包括项目投资测算、筹资渠道、具体使用安排等。

四、进度安排

细化项目实施进度，明确时点任务。

五、建设管理

建立工作机制，明确镇项目管理机构职责分工、项

目推进、过程监管及引导群众参与等工作机制。

六、绩效目标

包括增加村营收入、联农带农，预期社会、经济、

生态效益等。

七、后续管护

明确资产确权、运营管护等具体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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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2025 年如皋市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

（样式）
填报单位： （盖章）

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及
电话

主管部门 如皋市农业农村局 建设单位 镇人民政府

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
项目总投资

其中：省级拨款

其他资金

总体
目标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指标

数量指标

示例：建成加工中心及配套 ≥ 10000 平方米

示例：建成标准大棚 ≥50000 平方米

质量指标

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%

实施方案变更率 ≤10%

项目公开公示率 100%

时效指标
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%

年度资金支付率 100%

成本指标
成本控制 ≤600 万元

社会成本指标 无

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无

效益
指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每年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≥30 万元

收益农民收入（与项目实施前相比） 有所提高

社会效益
指标

提供新的就业岗位 ≥12 个

受益农户 ≥100 户

生态效益
指标

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是

提升村庄对外形象 是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联农带农机制 有

探索、总结乡村振兴经验做法 ≥1 条以上

宣传推广 ≥1 条以上

满意度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 受益群众满意度 ≥9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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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如皋市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审核表
单位：个、人、亩、万元

序号

村

（社

区）

别

申报项目名

称

项目

负责

人

联系

电话

项目详

细地址

项目内容(包括规模、建设内容、资金投

入总量、资产名称及用途、经营方式等）

联农带农机

制（年预期收

益等）

项目建设起

止时间

投资总额

备

注
合

计

省

补

资

金

镇

级

配

套

资

金

村

集

体

资

金

社

会

资

本

其

他

镇农业农村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镇国土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镇人民政府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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